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豁免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及四川国栋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豁免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进行了认真地了解和核查，现对其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申请豁免履行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做“关于公司将专注于以新型

节能材料高端纤维板为主业和不涉足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承诺，是结合公司现状

和未来发展而做出的决定，为有效合理利用公司现有资源，为公司股东创造效益，

有利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求。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豁免履行该承诺，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说明。 

 

独立董事：                                                        

 蔡洪滨              谢思敏              郭海兰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5 日 

 


